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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        进入森林防火期前，乡、村护林防火组织要对所辖林区的痴呆疯傻人员进行一次普查，对每个痴呆疯傻人员要落实监护人，监护人最好选择痴呆疯傻人员的家长或亲属担任。
 

二、        乡、村护林防火组织要定期召集监护人开会，宣传森林防火法规及有关规定，促使他们切实负起责任，监护好痴呆疯傻人员，防止痴呆疯傻人员在林区随意弄火。
 

三、        基层护林防火组织和防火检查员、护林员要对进入林区的外来痴呆疯傻人员进行重点检查，在落实了监护人、接受森林防火教育、交出携带火种、进行登记后，才能允许进入林区。
 

四、        乡、村护林防火组织要将所辖林区内痴呆疯傻人员和监护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及其他情况登记造册，逐级上报县护林防火指挥部备案。
 

 

五、        县、乡、村护林防火组织要认真抓好痴呆疯傻人员的监护工作，定期进行检查。对于因监护人不负责任、痴呆疯傻人员在林区野外随意玩火引起森林火灾造成损失的，要视情节轻重，追究监护人和玩火者家长或亲属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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